
立法會十九題：村代表選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三月三十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余若薇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

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根據《村代表選舉條例》（第５７６章）（《條例》），村代表分為原居民

代表及居民代表兩類。有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向本人反映，其鄉村的居民代表選

舉候選人長期在境外居住，但仍成功登記為選民和參選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會： 

 

（一）過去五年，當局接獲多少宗關於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或候選人不符合選民

登記資格的投訴或舉報，以及當局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； 

 

（二）過去五年，當局有否主動核實或抽查居民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是否仍符合

《條例》中的選民登記資格；如有，發現多少人不符合資格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 

 

（三）鑑於《條例》訂明，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須為有關鄉村的居民、「居民」

的定義是「主要住址是在該村內的人」，而某人的「主要住址」則是「該人居住

的並屬該人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」，當局在過去五年，有否查證登

記選民及申請登記為選民的人士所填報的地址是否其「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

方的地址」；如有，曾查證多少宗個案； 

 

（四）政府有否規定，登記選民及申請登記為選民的人士須於每年編製臨時選民

登記冊前的一年內，最少在其填報的「主要住址」所在的居所居住多少天，方會

被視為《條例》所界定的「居民」；登記選民或申請登記為選民的人士如在每年

編製臨時選民登記冊前的一年內離港時間較其居住在其填報的「主要住址」所在

的居所的時間更長，會否仍然被視為《條例》所界定的「居民」；及 

 

（五）過去五年，選舉登記主任根據《條例》把多少人的姓名及資料從正式選民

登記冊中剔除，而原因是他們並無一直居住在有關鄉村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我們並沒有過去五年的統計數字。但在選舉管理委員會就２０１１年村代



表選舉訂明的投訴期間（即二○一○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○一一年三月九日），

民政事務總署（總署）共接獲二十六宗有關選民或候選人資格問題的投訴，部分

個案仍在調查中。調查工作視乎個案情況而定，一般包括與有關選民或候選人聯

絡以索取進一步資料、安排家訪、以及與相關政府部門（如入境事務署及房屋署

等）索取及核對資料。如個案涉及虛假資料提供，我們會轉介執法部門跟進。 

 

（二）總署會每年進行選民登記，亦會每年主動向所有新登記的選民發信要求核

對選民資料，及每年主動與有關政府部門核對新登記選民的資料。總署也會每四

年大選前主動向所有已登記選民發信要求核對選民資料，以制定一份「臨時選民

登記冊」及一份「遭剔除者名單」。 

 

  「臨時選民登記冊」記錄過往已登記而現在依然有效的登記選民資料，以及

新登記的選民資料。「遭剔除者名單」載錄喪失登記資格或已去世的登記選民名

字。 

 

  上述兩份名冊，皆會公開讓市民查閱，為期兩星期。任何人士如質疑名字載

錄在兩份名冊的人士的資格，可於指定期間遞交反對或申索通知書。審裁官在收

到通知書後，會安排聆訊作出裁定。待所有個案獲得裁決後，總署會公布「正式

選民登記冊」，冊內人士享有投票權。 

 

  二○○九年及二○一○年，居民代表選舉選民經核查後發現不合資格的人士

合共超過四千二百名，名字已載入「遭剔除者名單」。 

 

（三）在村代表選舉的制度下，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在申請表上

作出以下聲明： 

 

  甲、申請表格上所填報的詳情均屬真實及正確； 

  乙、填報的主要住址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居住地方的地址； 

  丙、他在緊接申請之前的三年內，一直是所申請登記的現有鄉村的居民；及 

  丁、他沒有喪失登記成為該現有鄉村選民的資格。 

 

  申請表格上清晰提醒申請人，任何人士在表格上作出任何虛假或不正確的陳

述，或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即屬違法。 

 

  為籌備２０１１年村代表選舉，總署於二○○九年核查了所有居民代表選舉

登記選民的資料，發現共有超過二千四百名人士在選民登記冊上登記的主要住址

已不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，因此不再符合資格成為選民。 

 



（四）《村代表選舉條例》（第５７６章）（《條例》）並無訂明選民一年中居

住在報稱的唯一或主要住址所需的日數，亦無規定在港或離港日數。若個案涉及

事主離港，則其離港日數、次數及理由均為考慮因素。而每宗個案均須按個別情

況考慮，不能一概而論。 

 

 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二○○七年村代表一般選舉後，有選民被控違反《選舉（舞

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（第５５４章）有關在選舉中投票的舞弊行為，裁判官在

判決一宗相關案件時提出，主要住址必須有一個長久性特徵，並舉一個住在大學

宿舍的學生為例，說明學生雖然周末才返回父母家，但應視其父母居住地址而非

宿舍為學生主要住址。由此可見居住日數並非唯一考慮因素。 

 

（五）我們並沒有過去五年的統計數字。但二○○九年及二○一○年，被剔除的

居民代表選舉選民合共超過二千六百名。他們因其選民登記冊上的主要住址已不

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而不再合資格成為登記選民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